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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9_AB_98_c36_47031.htm [考点记忆]一、几种特殊保证人的

主体资格： 1、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但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为保证人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情况

，其所签定的保证合同应当认定为有效。2、国家机关：国家

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

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3、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

（一） 有授权：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授权不明的，分支

机构应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其财产不足承担的，由企

业法人承担。（二） 无授权、超授权：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

权范围的部分无效，由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债权

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4、企

业法人的职能部门：不能作为保证人，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的

，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和

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二、共同保证：1、连带共同保证：

a． 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各自份额的应视为连带共同保证。b

． 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以其相互之间约定各自承担的份额

对抗债权人的，法院不予支持。c． 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

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

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

保证责任。d． 连带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向



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

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e． 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

申报债权的，各连带保证人应作为一个主体申报债权。2、按

份共同保证：按份共同保证的保证人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

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后，在其履行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对债务

人行使追偿权。三、保证合同：1、保证合同为单务、无偿、

要式（书面）、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无效。2、

最高担保额保证合同：（一） 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

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

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

个保证合同。（二）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

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

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四、保证方式：1、一般保证：一般保

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

先诉抗辩权： （一） 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

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重大困难包括债务人下落不明、移

居境外，且无财产可供执行。（二） 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

件，中止执行程序的。（三） 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前款规

定的权利的。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权履行期间届满后，

向债权人提供了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的真实情况的，债权人

放弃或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该财产不能被执行，保证人可以

请求法院在其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免除保证

责任。2、连带责任保证：a．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

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

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

证责任。b． 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3、抗辩权：一般保证和

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